泰州市教育局文件
泰教财〔2017〕9号



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17-2018学年度“爱心帮扶、师生结对”资助育人活动的通知

各市（区)教育局，泰州医药高新区科教局，市直各学校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走访”活动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2017-2018学年度“爱心帮扶、师生结对”资助育人活动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目标

按照扶贫先扶智的原则，坚持“培养一名学生，脱贫一个家庭”的思路，结合扶贫助学工作实际，积极引导在职教师参与到资助育人工作中来，以实际行动关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在帮助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基础上，努力促进他们成长成才。

二、活动参与对象

本次活动的帮扶主体为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在职教师，中层以上干部及党员教师更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帮扶对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被认定为特别困难的学生可优先考虑。根据师生意愿，可结成“一对一”、“一对多”或“多对一”的帮扶关系。

三、活动步骤及时间

2017年秋学期开学后组织实施，帮扶周期为一年，期满后可根据师生意愿延长结对时间。各市（区）及市直各学校要于10月15日之前，将“爱心帮扶、师生结对”资助育人活动师生结对情况汇总表（附件1）报市教育局财务处。

四、活动要求

1.宣传发动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市（区）要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，各学校要通过党员生活会、教师座谈会、发出倡议书等途径和形式，加强广泛宣传和思想动员。引导广大党员和教师充分认识参与“爱心帮扶、师生结对”活动是职责所在、师德所系，要发扬无私奉献精神，以实际行动关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2.制定方案，明确帮扶措施。各市（区）、各学校要根据活动要求制定实施方案，明确帮扶具体措施和推进步骤。帮扶教师要根据帮扶对象的具体情况，立足实际制定科学可行的帮扶计划，要为受助学生建立“爱心帮扶、师生结对”资助育人活动手册（附件2），详细记载帮扶的具体内容和学生的成长过程。

3.有的放矢，注重活动实效。各市（区）、各学校要逐层发动，摸清实际情况，建立贫困生的个人档案。各学校帮扶结对数原则上不得低于班级数。帮扶教师要坚持“真情投入、爱心帮扶”的原则，坚持“精神资助”和“知识资助”为主、“物质资助”为辅，及时了解帮扶对象的心理、学习和生活状况，必要时提供个别辅导，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，引导他们自信自强、勤奋学习、积极向上。

4.总结表彰，建立长效机制。爱心帮扶活动是我市师德教育和爱心资助的一项自选动作，各市（区）每学年结束后要组织一次帮扶实效考评活动，宣传并表彰涌现出的先进典型，推动活动持续、深入开展。同时，各市（区）要在每年10月之前将本地先进典型报送给市教育局财务处，参加市级先进典型的评选活动，获得表彰的帮扶教师事迹将在“泰州教育网”、“泰州教育发布”及其他有关媒体上予以宣传，在职称评审时视同市级单项表彰。

联系人：尤善军，联系电话：86999882。

附件：1.“爱心帮扶、师生结对”资助育人活动师生结对情况汇总表

2.“爱心帮扶、师生结对”资助育人活动手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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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“爱心帮扶、师生结对”资助育人活动

师生结对情况汇总表

	学校
	帮扶教师姓名
	受助学生

	
	
	姓名
	年级班级
	联系电话
	家庭住址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附件2

“爱心帮扶、师生结对”资助育人活动手册

（       -      学年度）

              学    校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教师姓名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学生姓名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年级班级：            

	教师基本情况

	教师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政治面貌
	
	学历
	
	所教学科
	

	学生基本情况

	学生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所在班级
	
	家庭住址
	

	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简介
	

	帮扶计划
	

	帮扶活动记录

	时间
	帮扶内容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帮扶工作学年度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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